天津市勘察设计协会财务管理制度

(草案)

一、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天津市勘察设计协会的财务管理，保障本会活动正常进行，保证协会经费有效合理的使用，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天津市勘察设计协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会财务实行独立核算，财务机构和财务人员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、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、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，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及财务审计工作。

二、财务工作机构设置及岗位职责

第三条 本会财务机构设置及财务工作岗位职责

(一)本会法定代表人对本会财务会计工作负领导责任，并对会计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　　(二)本会财务工作由会计、出纳工作人员组成，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会计从业人员，负责核算管理本会的经费收入和支出。

　　(三)会计的主要工作职责是：

　　1、按照国家会计制度的规定记帐、报帐，做到手续完备，数字准确，帐目清楚，按期结算。

　　2、按照协会会计核算原则，定期检查协会财务费用的执行情况，当好协会参谋。

　　3、妥善保管会计凭证、会计帐簿、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。

　　4、完成协会理事长或秘书长交付的其他工作。

(四)出纳的主要工作职责是：
　　1、认真执行现金银行存款的货币资金管理制度。
　　2、严格执行库存现金限额，超过部分必须及时送存银行，不坐支现金，不可白条抵押现金。
　　3、建立健全现金出纳各种帐目，严格审核现金收付凭证。
　　4、严格支票网银划拨管理制度，编制银行存取使用手续，开据支票、网银划拨、资金流动，须经协会秘书长签字后方可生效。
　　5、积极配合银行做好对帐、报帐工作。
　　6、配合会计做好各种帐务处理。
7、完成理事长或协会秘书长交付的其他工作。

(五)会计人员工作变动，须将本人所经管的会计资料编制移交清册，全部移交接替人员。会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须有财务负责人监交，交接双方和监交人须在移交清册上签名盖章。接替人员应当继续使用移交的会计帐簿，不得自行另立新帐，以保持会计记录的连续性。

　三、财务工作管理

第四条 本会财务管理职责

(一)根据本会年度工作计划，由秘书处制定年度收支计划，报理事长办公会议审议，提交理事会审定。

(二)财务工作人员办理会计事项必须填制或取得原始凭证，并根据审核的原始凭证编制记帐凭证。会计、出纳员记帐，都必须在记帐凭证上签字。根据本会的收支情况，按月、季、年度编制财务报表。月财务报表分别报会长、秘书长；季度财务报表报理事会，年度财务报表报会员(代表)大会，并按主管部门指定社会审计部门报审，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，接受会员的监督。财务工作人员发现帐簿记录与实物、款项不符时，应及时向会长或秘书长书面报告，并请求查明原因，做出处理。

(三)负责固定资产增减变动及折旧，到期报废盘点盈亏以及定期固定资产的清查盘点工作，全面反映和监督固定资产的增、减值的变动及管理情况。

(四)负责应收款、应付款和现金银行存款的管理，以及日常经费使用工作，并及时做好清理拖欠账款工作，保证资金的完整、安全。

(五)负责保管会计档案以及固定资产等资料，以及电算化系统的使用。会计凭证、会计帐簿、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，应当建立档案，妥善保管。实行会计电算化的，有关电子数据、会计软件资料等应当作为会计档案进行管理。

第五条 本会资金严格实行年度预算管理，资金支出必须经过审批。

(一)本会办事机构用款时，要事先提出申请，填写《用款审批单》，列明款项用途、金额、支出方式和收款单位等内容，由经办人、部门负责人签字，报法定代表人审签。

(二)大型活动和大宗固定资产购置用款，在提交《用款审批单》的同时，应提供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议决定、年度预算计划以及合同、协议、活动方案等相关材料。

(三)办理报销手续时，一切合法报销凭证必须由经办人、证明人签名，并注明原因及用途，经会计人员审核后报法定代表人审签。

　  (四)本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及福利由社会团体理事会(常务理事会)确定，也可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条中各项资金支出管理细则参照支票及现金管理。

四、支票管理

第六条支票由出纳员或协会法定代表人指定专人保管。支票使用时须有"支票领用单"，经法定代表人批准签字，然后将支票按批准金额封头，加盖印章、填写日期、用途、登记号码，领用人在支票领用簿上签字备查。

第七条支票付款后凭支票存根，发票由经手人签字、会计核对(购臵物品由经办人员签字)、法定代表人审批。填写金额要准确无误，完成后交出纳人员。出纳员统一编制凭证号，按规定登记银行帐号，原支票领用人在"支票领用单"及登记簿上注销。

第八条凡5000元以上的款项进入银行帐户，会计或出纳人员应及时报告理事长或秘书长。

第九条协会财务人员支付每一笔款项，不论金额大小均须法定代表人签字。法定代表人外出应由财务人员设法通知，同意后可先付款后补签。

五、现金管理

　　第十条协会可以在下列范围内使用现金：

　　(一)协会工作人员工资、津贴、奖金；

　　(二)个人劳务报酬；

　　(三)出差人员必须携带的差旅费；

　　(四)结算起点以下的零星支出；

　　(五)理事长批准的其他开支。

第十一条除本规定第十条外，财务人员支付个人款项，超过使用现金限额的部分，应当以支票支付；确需全额支付现金的，经会计审核，法定代表人批准后支付现金。

第十二条协会购买固定资产、办公用品采取转帐结算方式，一般不使用现金。

第十三条日常零星开支所需库存现金限额为3000元。超额部分应存入银行。

第十四条财务人员支付现金，可以从协会库存现金限额中支付或从银行存款中提取，不得从现金收入中直接支付(即坐支)。因特殊情况确需坐支的，应事先报经法定代表人批准。

第十五条财务人员从银行提取现金，应当填写《现金领用单》，并写明用途和金额，由法定代表人批准后提取。

第十六条协会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借用现金，需填写《借款单》，经会计审核；交法定代表人批准签字后方可借用。

第十七条符合本规定第十条的，凭发票、工资单、差旅费单及协会认可的有效报销或领款凭证，经手人签字，会计审核，法定代表人批准后由出纳支付现金。

第十八条发票及报销单经会长批准后，由会计审核，经手人签字，金额数量无误，填制记帐凭证。

第十九条工资由财务人员依据会长核发工作人员工资表，交秘书长审核，法定代表人签字，财务人员按时提款，当月发放工资，填制记帐凭证，进行帐务处理。

第二十条差旅费及各种补助单(包括领款单)，由秘书长签字，会计审核时间、天数无误并送法定代表人签字，填制凭证，交出纳员付款，办理会计核算手续。

第二十一条无论何种汇款，财务人员都须审核《汇款通知单》，分别由经手人、法定代表人签字。会计审核有关凭证。

第二十二条出纳人员应当建立健全现金帐目，逐笔记载现金收、支。帐目应当日清月结，每日结算，帐款相符。

六、财产物资管理

第二十三条制定必要的固定资产管理方法，严格执行固定资产的采购、验收、领发、保管、调拨、登记、检查和维修制度，做到帐帐相符、帐实相符。

(一)购置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须遵照“先报批、后购买”的原则，凡购置固定资产，不足千元(含千元)的，由秘书长(或常务副秘书长)审批；不足万元的，由法定代表人签核；超过万元(含万元)的，须报理事会研究同意并由法定代表人审批。购置低值易耗品由秘书长(或常务副秘书长)审批。

(二)固定资产按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定和财务要求，搞好折旧。低值易耗品一次性摊入管理成本，但须建立实物登记、发放帐目。

(三)固定资产的报废按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定要求，由办公会议讨论决定。正确处理好残值。

(四)固定资产登记后要有标贴。“谁使用，谁保管”。共同使用的要明确保管责任人。要搞好日常维护和管理，确保固定资产整洁、完好、性能安全良好。

(五)建立固定资产帐目，定期检查，做到帐物一致。

第二十四条 固定资产的标准参照国家有关规定。

七、会计档案管理

第二十五条凡是本协会的会计凭证、会计帐簿、会计报表、会计文件和其他有保存价值的资料，均应归档。

第二十六条会计凭证应按月、按编号顺序每月装订成册，标明月份、季度、年起止、号数、单据张数，由会计及有关人员签名盖章(包括制单、审核、记帐、主管)，由法定代表人指定专人归档保存，归档前应加以装订。

第二十七条会计报表应分月、季、年报、按时归档，由法定代表人指定专人保管，并分类填制目录。

第二十八条会计档案不得携带外出，凡查阅、复制、摘录会计档案，须经法定代表人批准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经X年X月X日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由理事会解释。

